
    檢測／校正服務申請表(1/2)
	                                                                              申請案總號：
	申請廠商(者)名稱
	
	申請者統編
	

	申請廠商(者)地址
	□□□ -□□
	發票抬頭
	

	
	
	發票統編
	

	聯
絡
人
	姓名:
	代
理
聯
絡
人
	姓名:

	
	電話:
	
	電話:

	
	行動電話:
	
	行動電話:

	
	傳真號碼:
	
	傳真號碼:

	
	E-mail:
	
	E-mail:

	本人已瞭解並同意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於個人資料使用告知事項所列蒐集目的範圍內，合理蒐集、處理或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委託件名稱
	廠牌/規格或型號/序號或車身、引擎/馬達號碼
	數 量

	
	
	

	
	
	

	檢測/校正項目
	檢測/校正條件或標準
	數量
	單位

	
	
	
	

	
	
	
	

	委託件
測畢處理方式
	□自行領取 (通知日起15天內領回，逾期本中心不負保管責任) 
代為郵遞寄回（費用由顧客負擔）: □同申請廠商(者)地址 □其他地址：□□□ -□□

	報告需求

	□不需報告，僅提供檢測數據
中文報告:□掃描檔(PDF) □紙本報告正本乙份□副本_____份
英文報告:□掃描檔(PDF) □紙本報告正本乙份□副本_____份（需英文報告者，請以英文填寫下列資料）
-委託件名稱 (Product  Name)：
-廠牌型號(Brand/ Model Name)：
-申請廠商(者)名稱(Client Name)：
-公司地址(Client Address)：

	紙 本 發 票 /
報 告 寄 送 方 式
	□自行領取
限掛郵寄地址: □同申請廠商(者)地址 □其他地址：□□□ -□□

	注意須知
	1.測試樣品由委託單位自備，測試結果僅對受測產品負責，結果報告所記載事項(包含本中心提供之影片、照片)，不得對外作為商業推銷及法律訴訟用途。
2.因本申請案件所獲得或產生之相關資料，本中心將依法負保密之責，並採取適當保護措施。
3.本申請案成立後，如申請單位逾三個月仍未提供測試樣品或執行測試所需之必要資料，致使申請案無法開始執行，本中心得逕行辦理案件終止，並結算已發生之相關費用。
4.本申請案結案後，請於收到本中心開立發票翌日起一個月內完成繳款，如以支票繳款者，票期須於兩個月內。
5.本中心僅負責客戶委託內容之損失(以委託費用為上限)，不負責委託者相關有形或無形之損失(如：違約金、商機等)。
6. 除主管機關授權之法規檢測及標準本身已包含判定規則外，本中心不提供符合性判定。法規檢測案件須進行符合性判定時，採用之判定規則依主管機關規定辦理，未規定者，採用簡單允收作為判定規則。若標準包含判定規則且需進行符合性判定者，請於申請表＂檢測/校正條件或標準＂欄位註明。
7.申請單位代表人須取得申請單位之充分授權，並願負起一切法律責任。
8.若因本申請案產生任何爭議、涉訟事宜，雙方同意以台灣彰化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申請單位代表人簽章：
(本人或本公司已詳閱注意須知欄內之各項內容)
	申請日期
(此欄位由中心填寫)
	____/___ /___
(yyy/mm/dd)

	※以下表格內容由中心承辦人員填寫

	檢校
單位主管
	
	業務
承辦人員
	
	預定
檢校日期
	
	預定報告
發出日期
	

	合計費用
	新台幣   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含稅)

	其他相關案號
	
	保 險 費
	


個人資料使用告知事項
您好：
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及本中心隱私權政策要求，並為保障您的權益，請您務必詳細閱讀本同意書之各項內容，謝謝！
1. 蒐集目的：
■客戶服務(如技術服務案件聯繫、管理；顧客滿意度問卷調查；客戶管理、客戶拜訪；不定期發送本中心或產業相關之活動訊息等)；
■其他業務必要範圍(如辦理保險、辦理存/付/匯款、帳務/稅務管理、稽核/審計作業或其他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定業務之需要)。
2. 您所提供以下的個人資料：姓名、職稱、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方式(通訊地址、電話、電子信箱)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皆受本中心保全維護，並僅限於上述業務範圍內使用。
3.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本中心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內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2) 除蒐集之目的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本中心將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3) 本中心業務承辦人員於蒐集之目的範圍內，以合理方式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4) 本中心因業務需要而委託外部機關處理您的個人資料時，本中心將善盡監督之責。
4. 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本中心您的個人資料，若您不願提供，本中心將無法為您提供蒐集目的之相關服務。但若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不正確，經檢舉、本中心發現或經他人冒用、盜用，有資料不實之情形，本中心有權終止您的權利。
5. 若您對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之個人資料行使權利，有任何疑問，煩請至https://www.artc.org.tw/tw/statement/3留下您的訊息或使用電子郵件寄送到service@artc.org.tw 信箱，本中心將在收到訊息後儘快回覆您，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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